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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5

2025年11月4日~2026年11月3日

4,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10.6423万股

0.92%

5,932.591583万元

18.14元/股~19.6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4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回购股份
资金总额不超过8,000万元（均含本数，下同），回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160万股，
不超过320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即 2025年 11月 4日至 2026年 11月 3日）。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11月5日、2025年11月1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3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5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82.00万股，已回
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4%，最高成交价为19.4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44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1,568.5746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310.6423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2%，最高成交价为 19.61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14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5,932.591583万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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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华荣科技中东北非有限
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0.00万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金

额）

290.07万美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是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320.07万美元

1.04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控股孙公司华荣科技中东北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中东北非”）

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荣股
份”）对其与合同相对方之间经公司认可的交易提供履约担保，最高额度不超过
800万美元。上述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包括存量担保、新增担保以及存量担保的
展期或续保，期限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
开之日止，期限内该额度可循环使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修订的对外担保格式指引等相关披露要求，公司
对担保预计范围内的担保进展情况进行月度汇总披露。2026年5月，公司发生
了如下担保：

担保方

华荣股
份

被担保
方

中东北
非

生效日期

2026.05.21

本次担保金额（万美
元）

30.00

本次担保后可用担保额
度（万美元）

479.93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万美元）

320.07

是 否
有 反
担保

是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6年 4月 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

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为
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上述议案已经公
司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华荣科技中东北非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荣科技中东有限公司持有51%股权，Woon Seop Kwon持有27%
股权，Andries Fredrick Louw持有12%股权，沈陈军持有10%股权

WOON SEOP KWON

/

2018年1月11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S31223地块

100万美元

有限责任公司

灯杆贸易，电器及电器部件贸易，灯具贸易，电缆及电线贸易，电器贸易，空调贸易，
空调制冷部件原件贸易。电力控制开关及配电盘组装，空调组装，灯具组装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未经审计）

20,550.01

14,083.90

6,466.11

4,882.36

910.76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度
（经审计）

19,858.10

14,229.35

5,628.75

16,969.84

2,533.7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生效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17 日，债权人为“TECNICAS REUNIDAS ABU

DHABI BRANCH AND NATIONAL PETROLEUM CONSTRUCTION COMPA⁃
NY UNINCORPORATED JOINT VENTURE”的保函由于业务执行延迟，其担保
期限由2026年6月29日变更为2026年12月30日，其余条款不变。

担 保
方

华 荣
股份

被 担
保方

中 东
北非

债权人

CHINA PETROLEUM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
ABU DHABI

生效日期

2026.05.21

担 保 金 额
（万美元）

30.00

担 保
方式

保函

担保期限

至2029.04.03

保证范
围

合同履
约

是 否
有 反
担保

是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为满足公司产品在中东市场从生产（组装）到销售的本地化需求，公司将成

品、半成品销售到华荣中东北非，由其完成组装后销售给客户。根据当地交易需
求，华荣中东北非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向合同相对方开具银行保函等形式的履约
担保，受到资信状况限制，华荣中东北非无法申请银行保函。为满足交易要求，
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公司将就华荣中东北非与合同相对方之间经公司认可的
交易向华荣中东北非的合同相对方提供履约担保，同时，华荣中东北非公司少数
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
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保风险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项认
为：公司为华荣中东北非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及履约需求，确保其持
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孙
公司，资信情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孙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20.07万美元（含

本次担保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为0元；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0
元。

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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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6/4/1

2026年3月30日~2027年3月29日

2,5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18,186股

0.74%

24,997,585.40元

24.16元/股~24.9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
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41.86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
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丛麟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 5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 2026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018,186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98元/股，最低价为24.1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
为24,997,585.4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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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12

2025年11月10日~2026年11月9日

20,000万元~3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429.9863万股

0.881471%

17,373.196164万元

4.50元/股~5.4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

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60元/股，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详细情况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5-09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的规

定，公司现将本次回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6年5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077097%，购
买的最高价为 4.96元/股、最低价为 4.53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14,295,936.77元
（不含交易费用）。截至 2026年 5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34,299,86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881471%，购买的最高价为5.44元/股、最低价为4.50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3,731,961.6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本次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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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242519 债券简称：25豫园01 债券代码：242813 债券简称：25豫园02
债券代码：242814 债券简称：25豫园03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2/23

2026年1月9日~2027年1月8日

300,000,000元~6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0,746,100股

0.35%

249,962,925.73元

5.18元/股~7.4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2日、

2026年1月9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注销
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52元/股，回购数量不低于 3,989.36万股
（含）且不超过7,978.72万股（含），具体回购数量及金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交易
情况为准。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即自2026年1月9日至2027年1月8日。

因公司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本次回购方案相关规定，公司股份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7.52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7.38元/股，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6年5月20日起生效。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3日和 2026年 1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04）、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6年5月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 5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3,126,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47元/股，最低价为
5.1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9,996,66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止 2026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0,74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3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7.41元/
股，最低价为5.1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9,962,925.73元（不含交易
费用）。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0219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6-032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甲巯咪唑片（规格：5mg；10mg）（以下简
称“该药品”）《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6S01773；2026S01772），批准该药
品生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剂型

注册分类

规格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处方药/非处方药

申请事项

审批结论

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药品通用名称：甲巯咪唑片
英文名/拉丁名：Thiamazole Tablets

片剂

化学药品4类

5mg；10mg

国药准字H20264532；国药准字H20264531

YBH13372026

处方药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
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药品相关信息

由默克研制的甲巯咪唑片，最早于1950年获美国批准上市，2000年经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甲巯咪唑片在国内上市，该药品适用于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等。

公司于2025年1月7日获得申报受理通知书，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
准。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人民币 685.66万元（未经
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甲巯咪唑片的销售额

约为 33,059万元，其中城市公立医院和县级公立医院销售额为 25,168万元，城
市社区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销售额为860万元，城市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销售额
为7,031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但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
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1089 证券简称：福元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6-035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甲巯咪唑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吉
林省双胜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维生素B12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维生素B12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ml:1mg
注册标准编号：YBH13262026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4519
上市许可持有人：吉林省双胜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西人民路1999号
生产企业：朗天药业（湖北）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大泉路120号
证书编号：2026S01760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

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

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
求方可生产销售。

建议参考国际药品监管机构（包括WHO等）发布的亚硝胺杂质相关技术要
求及相关亚硝胺杂质清单，对本品原料药和原料药杂质可能形成的亚硝胺杂质
（NDSRI）持续进行风险评估和研究，采用高灵敏的分析方法（如MS-MS）进行研
究和确认，积累数据，制定合理的控制策略，必要时按补充申请申报。

二、药品相关情况简介
维生素B12注射液主要用于因内因子缺乏所致的巨幼细胞性贫血，也可用于

亚急性联合变性神经系统病变，如神经炎的辅助治疗。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产品的获批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获得批件后，
产品销售易受到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药品注册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日

证券代码：301130 证券简称：西点药业 公告编号：2026-042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维生素B12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子公
司鄂尔多斯市速达工业机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鄂尔多斯速达”）为
落实工商登记经营范围规范化统一登记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完成内部审批流程后办理了工商经营范围变更
登记手续，并已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未发生重大
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事项
变更项目

经营范围

变更前

煤矿机械配件销售；煤矿机械设备生产、
维修、维护；煤矿设备的租赁与销售；煤矿
成套设备使用的技术咨询服务；液压软管
总成扣压安装，液压软管、接头及其他液
压元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变更后

一般项目：专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
业设备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
销售；价格鉴证评估；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
造；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7MA0PWKXL0U

名称：鄂尔多斯市速达工业机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鄂尔多斯江苏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魏昊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18年6月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

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价格鉴证评估；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
制造；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鄂尔多斯市速达工业机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1277 证券简称：速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7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2日召

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6年5月26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根据整体生
产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部分公司拟向金融机构、融
资租赁公司进行融资，为确保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公司拟为部分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56.35亿元额度的融资担保；部分控股子公司与其下
属全资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不超过1.40亿元额度的融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以
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以上担保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2026年 5月 27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部分银行签订担保协议，为全资子公司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双环”）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如下：
1.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江苏

双环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开展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0,000.00万元。

2.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楚州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江苏双环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楚州支行开展的融资业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2,000.00万元。

3.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江苏双
环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开展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5,000.00万元。

4.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楚州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江
苏双环与江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楚州支行开展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

以上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
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协议一
1.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
2.保证人：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7年5月17日期间所签

订的一系列合同及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合同、该合同中“授信额度续
做”条款中的原授信合同。

6.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20,000.00万元
7.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
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
所有应付费用。

8.保证期间：
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并确认，如果债权人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

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期间内，债务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

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
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担保协议二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楚州支行
2.保证人：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按合同约定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6.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12,000.00万元
7.保证范围：
保证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
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
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8.保证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

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
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
年。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

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三）担保协议三
1.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
2.保证人：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主 合 同 ：债 权 人 与 债 务 人 之 间 签 署 的 编 号 为 SX074518001265、

SX074518001265- 补 、SX074518001265 － 补 2、SX074518001265 － 补 3、
SX074518001265-补4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补充协议、
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补充协议-2、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补充协议-3、最高额综
合授信合同补充协议-4》及依据合同已经和将要补充签署的单项授信业务合同，
及其修订或补充。

6.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25,000.00万元
7.保证范围：
保证人在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

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
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
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8.保证期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
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
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
三年之日止。

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
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四）担保协议四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楚州支行
2.保证人：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115190682E20260601的《授

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
约定其属于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6.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30,000.00万元
7.保证范围：
在合同相关条款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合同之被

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
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8.保证期间：
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

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175,263.95万元，均

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之间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7.5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逾
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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